
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
中欣工程行劉志祥先生獎學金遴選辦法 

102 年 04 月 09 日 101 學年度第 7 次所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依  據： 

參酌「中欣工程行劉志祥先生獎學金遴選辦法」如附件一，特訂定

本遴選辦法。 

 

二、申請資格： 

本所本國籍碩士生及博士生，但不包括延畢生及在職生。 

 

三、獎助名額與金額： 

每一學期獎助三名學生，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。 

 

四、申請資格： 

上學期學業及操行平均成績皆80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，惟家

境清寒學生學業成績平均在75分以上，操行成績80分以上亦可申請。 
 
五、遴選標準： 

(一)以上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為遴選依據。 

(二)以家境清寒且有證明文件者或同一學年未曾獲得其他獎學金、

公費符合資格者優先。 

(三)學業成績相同時，以操行成績高者為優先。 

 

六、申請檢附文件： 

1.申請表乙份(附件二)。 

2.上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單(碩、博士班或大學)乙份。 

3.導師或指導教授推薦信。 

4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(如家境清寒證明文件)。 

 

七、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，由本所所長(召集人)及教學委員共同組成遴選

委員進行遴審作業。 

八、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

中欣工程行劉志祥先生獎學金申請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年 1 月 28 日修訂 

申 請 日 期  

姓       名  性  別  

身分證號碼  
電  話  

手  機  

就讀學校系所及年級  出生日期 年  月  日 

通 訊 地 址  

E-mail  

匯款局號帳號 

(註明為郵局或銀行名稱) 
 

申 請 人 簽 章  
系所(單位)

主 管 簽 章 
 

 

 

 

 

 


